論語中「色」「事」字義研究

壹、前言

本單元我們擬從「比較研究」之角度來探討，對某些字進行「字義字解」之比較，提供另一管道，期能讓大家對研讀論語，更具信心。蓋論語書中所出現之同一字，其「字義」應前後一致或有所關連，不應太大不同或僅一處二處有不同解讀。
例如詩經小雅蓼莪中「欲報之德，昊天罔極」，一般均解釋「罔極」為沒有界限，即父母恩德如天，無論如何也報達不完，語意自無不可。惟有人將「罔極」作一比較，發現有「罔極」八處出現在七篇中，其他七處皆應解為「不善」、「無良」，猶今之「缺德」，如國風中兩見，一為衛風氓：士也罔極，二三其德；二為衛風園有桃：不知我者，謂我士也罔極。則小雅蓼莪中「欲報之德，昊天罔極」，如將「罔極」亦解為不善，則全句解成：欲報答父母恩德，可是老天竟不悲憫，我父母已離開人間，乃作者向蒼天哭訴為何如此待我也。語意亦無不可，且詩經一書中之「罔極」前後一義，或更貼近作者本意也。

貳、「色」字比較研究
一、色字出現處數

色字在論語二十篇中出現處，分列並將該章句色字解義如下：
１、子曰：「巧言令色，鮮矣仁！」（學而）令色：諂媚之臉色態度
２、子夏曰：「賢賢易色；事父母，能竭其力；事君，能致其身；與朋友交，言而有信。雖曰未學，吾必謂之學矣。」（學而）易色：改變臉色態度
３、子夏問孝。子曰：「色難。有事，弟子服其勞；有酒食，先生饌，曾是以為孝乎？」（為政）色難：和言悅色為難
４、子張問曰：「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，無喜色；三已之，無慍色。舊令尹之政，必以告新令尹。何如？」子曰：「忠矣。」曰：「仁矣乎？」曰：「未知；焉得仁！」「崔子殺齊君，陳文子有馬十乘，棄而違之。至於他邦，則曰，『猶吾大崔子也。』違之；之一邦，則又曰：『猶吾大夫崔子也。』違之。何如？」子曰：「清矣。」曰：「仁矣乎？」子曰：「未知；焉得仁？」（公冶長）喜色：高興之臉色態度，慍色：不高興之臉色態度
５、子曰：「巧言、令色、足恭，左丘明恥之，丘亦恥之。匿怨而友其人，左丘明恥之，丘亦恥之。」（公冶長）令色：諂媚之臉色態度
６、曾子有疾，孟敬子問之。曾子言曰：「鳥之將死，其鳴也哀；人之將死，其言也善。君子所貴乎道者三：動容貌，斯遠暴慢矣；正顏色，斯近信矣；出辭氣，斯遠鄙倍矣。籩豆之事，則有司存。」（泰伯）顏色：臉色之態度
７、子曰：「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。」（子罕）好色：喜好美色（美麗好看之物）
８、君召使擯，色勃如也。足躩如也，揖所與立，左右手，衣前後，檐如也。趨進，翼如也。賓退，必復命，曰：「賓不顧矣。」（鄉黨）色勃如：臉色極為愉悅
９、入公門，鞠躬如也，如不容。立不中門，行不履閾。過位，色勃如也，足躩如也，其言似不足者。攝齊升堂，鞠躬如也，屏氣似不息者。出降一等，逞顏色，怡怡如也；沒階趨進，翼如也；復其位，踧踖如也。（鄉黨）色勃如：臉色極為愉悅，顏色：臉上態度
１０、執圭，鞠躬如也；如不勝。上如揖，下如授，勃如戰色，足蹜蹜如有循。享禮，有容色；私覿，愉愉如也。（鄉黨）戰色：如臨敵人之態度，容色：儀容態度
１１、食不厭精，膾不厭細。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，不食。色惡不食，臭惡不食。失飪不食，不時不食。割不正不食，不得其醬不食。肉雖多，不使勝食氣；唯酒無量，不及亂。沽酒，市脯，不食。不撤薑食。不多食。祭於公，不宿肉。祭肉，不出三日；出三日，不食之矣。食不語，寢不言。雖疏食，菜羹，瓜祭，必齊如也。（鄉黨）色惡：外表顏色已不正常

１２、見齊衰者，雖狎必變。見冕者與瞽者，雖褻必以貌。凶服者式之；式負版者，有盛饌，必變色而作。迅雷、風烈必變。（鄉黨）變色：改變臉色態度
１３、色斯舉矣，翔而後集。曰：「山梁雌雉，時哉時哉！」子路共之，三嗅而作。（鄉黨）色斯舉：臉色態度向上提昇
１４、子張問善人之道。子曰：「不踐(跡)，亦不入於室。」子曰：「論篤是與，君子者乎？色莊者乎？」（先進）色莊：臉色態度莊重矜持
１５、子張問士：「何如斯可謂之達矣？」子曰：「何哉？爾所謂達者！」子張對曰：「在邦必聞，在家必聞。」子曰：「是聞也，非達也。夫達也者：質直而好義，察言而觀色，慮以下人；在邦必達，在家必達。夫聞也者：色取仁而行違，居之不疑；在邦必聞，在家必聞。」（顏淵）觀色：觀察臉色，色取仁：臉色態度假裝保持仁德
１６、子曰：「為命：裨諶草創之，世叔討論之，行人子羽修飾之，東里子產潤色之。」（憲問）潤色：最後滋潤加工，有畫龍點睛之妙
１７、子曰：「賢者辟世，其次辟地，其次辟色，其次辟言。」子曰：「作者七人矣！」（憲問）辟色：觀察主人對待之臉色態度有衰退之象即離開
１８、子曰：「已矣乎！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！」（衛靈公）（重出）
１９、孔子曰：「侍於君子有三愆：言未及之而言，謂之『躁』；言及之而不言，謂之『隱』；未見顏色而言，謂之『瞽』。」（季氏）顏色：顏面態度
２０、孔子曰：「君子有三戒；少之時，血氣未定，戒之在色；及其壯也，血氣方剛，戒之在鬥；及其老也，血氣既衰，戒之在得。」戒之在色：對美色應引以為戒
２１、孔子曰：「君子有九思：視思明，聽思聰，色思溫，貌思恭，言思忠，事思敬，疑思問，忿思難，見得思義。」（季氏）色思溫：臉色態度保持溫和
２２、子曰：「色厲而內荏，譬諸小人，其猶穿窬之盜也與！」（陽貨）色厲：臉色態度嚴厲
２３、子曰：「巧言令色，鮮矣仁。」（陽貨）（重出）
二、字解義分析

由以上可知，色字在論語二十篇中共出現於廿三章句廿七處，其中「巧言令色，鮮矣仁。」，「吾未見好德如好色」係重出，四章句出現二次。

再由廿三章句中色字之解義統計，除「好德如好色」、「色惡不食」、「東里子產潤色」、「戒之在色」四者除外，餘皆絕對性地直接與人相關；而除「東里子產潤色」之色字係指文書文件內容品質，「色惡不食」之色字係指食物外面表徵與人無關外，「好德如好色」、「戒之在色」之色字指萬物表徵顏色，間接地亦與人相關，概萬物美色自包括萬物之靈之美男子美女子也。

次縱觀色字解義，除「東里子產潤色」之色字係指文書文件之品質程度，「好德如好色」、「色惡不食」、「戒之在色」之色指萬物（包括人）之外表「美色」外、其餘均解為「臉色」、「臉色態度」。宋儒將「賢賢易色」、「好德如好色」、「戒之在色」之色字解為「女色」，則失之狹隘矣！

參、「事」字比較研究
一、事字出現次數

事之一字，在論語二十篇共出現六十一處，如敬事、事君、事上、事人、事父母、事鬼、從事、敏於事、有事、每事問、成事不說、遂事不諫、官事不攝、非公事、、、「何事於仁」、、、等。因篇幅太多，不宜一一列出。

二、字解義分析

我們認為，論語二十篇共出現六十一處事字，其義均與事務或事件有關，事務即現今語「職務」「職責」，如「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。」（衛靈公），敬其事之義為恭敬其職務職責；如成事不說之義為既成之事件不會再言說了。

因此，雍也篇中「子貢曰：「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，何如？可謂仁乎？」子曰：何事於仁、、、」之事字，我們對宋儒解為「何止於仁」不表贊同，仍應解為與「職責」有關之義才是（其章句解見附錄）

肆、結論

孔子後百有六十歲之孟子，以私淑孔子，讀孔子書如見其人，成就亞聖。在孟子書中之「色」字，大多數仍應解為「臉色態度」「美色」。惟在梁惠王篇中齊宣王語孟子曰：「寡人有疾，寡人好色。」對曰：「昔者大王好色，愛厥妃。詩云：『古公亶甫，來朝走馬，率西水滸，至于岐下。爰及姜女，聿來胥宇。』當是時也，內無怨女，外無曠夫。王如好色，與百姓同之，於王何有？」，句中好色併提出愛厥妃，確實已具「女色」之義，故告子篇中之「食色性也」「色與禮孰重」，當亦具「女色」之義。而孟子中「事」之一字，則均仍與「事務」「職務」有關，如「士何事」解為「士應以何為職志」等，殆無疑義。

綜論本文，論語中之「色」字，應解以「臉色態度」與「美色」為宜，部分解為「女色」，雖不為不可，然失之狹隘；至「事」之一字，則均仍解以與「事務」與「職務」有關之義，方不失全書一貫之義。

伍、附錄

子貢曰：「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，何如？可謂仁乎？」子曰：「何事於仁！必也聖乎！堯舜其猶病諸！夫仁者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。能近取譬，可謂仁之方也已。」

博施濟眾：以財務或法語等濟助大眾，偏向外在事功。子貢億則屢中，概有能力財務布施，故有此一問。

「仁」之意義：源於人性之自覺，及推此自覺之責任，突破個體生命力，實踐群體職責，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。 

子貢：重外在事功。
仁人：重內在居心。

如有：１.博施於民－普施惠澤（全面性）２.而能濟眾－濟人困危（特殊性）何如？可謂仁乎？開始即落於虛幻懸想，純外顯外在事功，且事實絕不可能有。

孔子：Ａ一語破其妄－１.何事〈職〉於仁！（於仁何關！），又，事，從事也，博施濟眾乃外在事功，縱散盡家財廣行佈施，人稱好人、稱善人，並不稱仁人。

２.必也聖乎！（必言之，則全能之聖神也）

３.堯舜其猶病諸（人世聖君如堯舜，仍有憾焉，國家元首掌握全國預算亦無法以預算博施濟眾）。

Ｂ從本立其基－夫仁者１.己欲立而立人 ２.己欲達而達人，能近取譬，可謂仁之方也己！（從本身推明己之所欲而與之，或己所不欲勿施於人，如己欲子孝，則推明父母欲己孝而行孝，此即行仁之方，行仁之基；基礎穩固則棟宇必堅久者也。

本章句依宋儒之解，「何事於仁」解為「何止於仁」，將仁與聖分開，惟「仁」已為人道最高極致，與聖幾無二致，且「仁」係以內在居心為始基，正如萬物果實之「仁」藏於種子，種子置之土地，茍得其養，自突破自己，長大成樹生果，供給人類或其他動物，則博施濟眾亦水到渠成矣！故將「何事於仁」解為「何止於仁」，似非孔子意。我們從六祖壇經疑問品：梁武帝五里一小廟，十里一大廟，達摩曰實無功德，及無相頌：菩提只向心覓，成道非由施錢。亦可得證本章句旨意及先聖後聖其揆一理之道。於2001年辛巳11.01金門會館，活佛師尊慈訓：植樹先培其根，種德當養其心、、、本固而枝榮，本立而道生，此乃自然之理。

本章句概亦係孔子當機欲破子貢務外在事功之誤，勉其返本務本，必先悟得「仁」之本體，而後由親及疏，由近及遠，始為正知正見。

又於本章句可知，在儒家思想，「仁」係人人可達成者，所謂我欲仁斯仁至矣，絕非虛言。

